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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 

為 單 肢 傷 殘 人 士 提 供 票 價 優 惠  
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的 回 覆  

 
政 府 於 2012 年 6 月 28 日 起 分 階 段 實 施「 長 者 及 合 資 格 殘 疾

人 士 公 共 交 通 票 價 優 惠 計 劃 」 (下 稱 「 優 惠 計 劃 」 )， 合 資 格

的 人 士 可 以 在 任 何 時 間 以 每 程 2 元 的 優 惠 票 價 乘 搭 港 鐵 一 般

路 線 、 專 營 巴 士 及 渡 輪 。  
 
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(下 稱 「 港 鐵 公 司 」 )現 時 根 據 政 府 優 惠 計

劃 下 的 受 惠 人 士 準 則， 運 用 內 部 資 源 ， 為 合 資 格 的 殘 疾 人 士

(即 十 二 至 六 十 四 歲 殘 疾 程 度 達 百 分 之 百 的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

助（ 綜 援 ）受 助 人 或 傷 殘 津 貼 受 惠 人 )提 供 半 價 優 惠，而 政 府

則 支 付 半 價 和 2 元 優 惠 票 價 的 差 額。而 六 十 五 歲 或 以 上 有 相

同 殘 疾 程 度 的 殘 疾 人 士 已 被 歸 類 為 長 者 ， 享 有 同 等 票 價 優

惠 ， 港 鐵 公 司 亦 以 類 近 方 式 資 助 票 價 差 額 。  
 
如 政 府 日 後 修 訂 優 惠 計 劃 的 受 惠 人 士 準 則，港 鐵 公 司 會 積 極

考 慮 如 何 作 出 配 合 提 供 合 適 的 優 惠 。  
 

 

 

   




